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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

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吳錦津議員、楊雪盈議員及王嘉恩博士於會前告知秘書處

未能出席會議。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記錄 
 
2. 秘書於會議前收到楊雪盈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而席上委員沒有提出其他

修訂；遂由鄭琴淵議員動議，林偉文議員和議，通過經修訂的會議記錄。 
 
報告事項 
第 2 項：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活動進度報告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3/2019 號) 
 

3. 委員會備悉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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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討論事項 
第 3 項：香港設計中心「設計#香港地」來年項目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4/2019 號) 
 

4. 香港設計中心業務發展及項目總監林美華女士及旅遊事務署高級經理何慧

怡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5. 周潔冰議員詢問，維多利亞公園噴水池廣場的大型設計裝置會否呼應中央

草坪的設計，以及維園與電車站的設計會否同樣以聖誕為主題。她提醒團體避

免選取令人眼花繚亂的設計及採用防滑的設計物料，以免有公園使用者不小心

滑倒。  
 
6. 主席表示，在「設計#香港地」推行第一階段的項目時曾提醒團體應就每一

個項目與當區議員於事前進行溝通，詢問團體有否就第二階段的項目諮詢各議

員。以往委員會曾提醒團體在選取漫畫家或漫畫人物時需要就性別均衡參與作

慎重考慮，詢問團體在是次項目中有否參考委員會的建議。 
 
7. 林美華女士的回應如下- 

(i) 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的作品展覽期為 11 月底至 12 月，由於該設計

師的作品風格較爲色彩繽紛及希望給予設計師較多的創作空間，故此

未有決定以聖誕為主題，但會將各委員的意見轉達予設計師考慮；  
(ii) 過往項目在電車站展示的作品中曾使用地面貼紙，物料供應商亦能提

供防滑的物料供地面設置使用； 
(iii) 向委員會簡介「設計#香港地」第二階段的項目前，已經就各藝術作

品的設置地點與當區的議員作事前溝通；  
(iv) 是次的項目就選取本地動漫畫及其作者時有考慮到性別均衡參與的

元素，因以往本地動漫畫的角色多以男性及武打為主，故此特別選取

了《 13 點》、《老夫子》、《百分百感覺》及《聾貓》故事當中的

女角漫畫人物以達到性別均衡參與。 
 
（李碧儀議員於二時四十五分出席會議。） 
 
8. 周潔冰議員表示，希望在電車站及維園内的裝置能加入聖誕元素。她另詢

問於天后地鐵站的作品詳情。 
 
（龐朝輝委員於二時五十分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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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9. 主席喜見團體採納委員會有關性別均衡參與的建議，除了選取廣爲市民熟

悉的《 13 點》外，加入《老夫子》、《百分百感覺》、《神兵玄奇》中的女性

角色作爲項目的裝置及展示。同時，「設計#香港地」在第一階段項目時就大坑

坊眾福利會外牆上的火龍壁畫曾被媒體報導及收到市民投訴，她詢問團體會如

何處理就項目收到的投訴及不妥當的情況。雖然團體曾表示在項目第一階段時

有就灣仔區内的壁畫作品與當區居民及議員溝通，亦有諮詢大坑坊眾福利會的

意見，但隨後有媒體報導批評團體未有就火龍壁畫諮詢當區居民意見及該藝術

裝置令居民不滿，團體亦未有就事件及時向區議會交代。她請團體解釋上述事

件的詳情及如下次遇到同類型事情的處理方法。因類似的情況在大佛口亦有發

生，但在當區李均頤議員向團體提出擬繪畫的藝術設計與區内其他的藝術設計

風格不符後，團體接納建議並取消在大佛口的項目。同時，她表示參照項目第

一階段的正面及負面報導，藝術裝置的實際展示情況與團體原訂的設計概念或

會有所出入，例如在柯布連道行人天橋天花的植物繪畫貼紙的物料或因未能適

應三月份較爲潮濕的天氣，稍有剝落的情況，她詢問團體在計劃項目第二階段

時有否參考項目第一階段所遇到的問題，並及時向公衆交代。 
 
（謝偉俊議員於二時五十五分出席會議。） 
 
10. 林美華女士的回應如下- 

(i) 因爲目前仍正與設計師磋商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及銅鑼灣入口

的藝術裝置，故此並未落實有關天后地鐵站的設計詳情，稍後會適時

向委員匯報有關進度；   
(ii) 「設計#香港地」自去年 12 月開展第一階段的項目，在八百多篇的媒

體報導中有很多正面的評價，但亦有一篇較爲負面的報導，提及在大

坑坊眾福利會外牆上的火龍壁畫，當區區議員楊雪盈在收到有關該壁

畫的投訴時亦曾與香港設計中心聯絡。由於收到投訴信件後未能直接

聯絡投訴人，故此將書面回覆交予當區區議員，隨後得悉有媒體報導

事件。香港設計中心在收到另一封來自當區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來信

後隨即直接致電該投訴人，並與其通話近一小時了解事件，及按投訴

人的要求給予書面回覆及將副本抄送予當區區議員。香港設計中心在

進行是次大型的社區藝術及創作項目時亦在實踐中學習，在計劃項目

第二階段時會汲取第一階段的經驗，例如會因作品擬放置於鄰近民居

的電車站而縮短展覽期及希望加入聖誕元素，為社區帶來歡樂氣氛； 
(iii) 在使用的物料上亦會參考柯布連道行人天橋天花貼紙的經驗，因爲當

時的藝術裝置較爲大型，大約為 230 米長，而天橋的某些位置有漏水

問題，故此該藝術裝置在連場暴雨下有剝落情況。她感謝市民在發現

情況後即時通知香港設計中心，團體隨後立即與作品製作室反映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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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決問題。在計劃第二階段展示公衆作品時會參考第一階段的經驗，於

事前小心檢查地面及牆壁的情況，希望能在展期内完整地呈現作品。 
(iv) 就第一階段於大佛口的項目，在收到當區區議員的反對意見後亦隨後

有諮詢場地擁有者的意見，因當區區議員及場地擁有者同時表示反

對，故此選擇取消該項目。而於大坑的項目則得到大坑坊眾福利會陳

德輝先生的支持，輝哥在繪畫壁畫時每日有在場監工，亦曾於作品完

成後向香港設計中心轉達市民對該作品的評價。因爲考慮到大坑舞火

龍是大坑的傳統文化習俗，亦為灣仔區的特色活動，故此沒有取消該

項目。 
  

11. 李均頤議員表示，就位於大佛口的項目，團體曾透過她諮詢居民的意見。

該區的業主及市民對於太古廣場第三期天橋下面對出的牆壁的噴畫設計表示支

持，而另一處位於星街垃圾收集站附近的牆壁原本已有其他設計師的作品，在

諮詢附近居民後決定保留原有的設計，故此未有取用香港設計中心的噴畫。同

時，她表示欣賞東美花園附近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技術裝置，

令市民可以用手機應用程式與昔日的灣仔拍照留念。她亦提醒團體在灣仔地鐵

站對出電車站的地上所塗畫的 AR 裝置有剝落情況，建議團體考慮重新塗畫有關

裝置。 
 
12. 李文龍議員表示，團體只回應指大坑坊眾福利會陳德輝先生支持香港設計

中心位於大坑的項目，但未有回應有否就項目得到當區區議員的支持及諮詢其

意見。 
 
13. 林美華女士的回應如下- 

(i) 事前曾就於大坑的項目聯繫當區楊雪盈議員，因爲當時擬合作的藝術

家並未落實壁畫手稿，故此只提供了該藝術家的其他作品集供議員參

考。雖然當區區議員認爲該藝術家並不合適，但大坑坊眾福利會的陳

德輝先生則表示支持項目，並以龍作爲壁畫。因爲場主對項目表示支

持，故此經考慮後擬通知議員及決定落實項目。該位藝術家的作品風

格一貫以鮮艷色彩爲主，團體經考慮後建議藝術家以較淡的色調繪畫

壁畫； 
(ii) 項目中各作品的展期有所不同，而在灣仔地鐵站對出電車站位置的作

品展期經已完結，會待作品自行逐漸消失。 
 

14. 有委員續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李文龍議員表示，場主對於在大坑的項目表示支持，而當區區議員則

認爲該藝術家並不合適，請團體澄清當區區議員是認爲該藝術家並不

合適或是認爲該藝術家的設計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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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i) 有委員以於修頓球場的壁畫項目為例，建議團體在落實最終場地作品

細節前先諮詢當區區議員及持份者的意見，以平衡藝術創作及尊重居

民的意見。 
 

15. 主席續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大坑的項目在當區區議員表示有保留下仍然繼續進行，她詢問團體在

決定落實項目後有否再通知當區區議員作聯繫跟進。另在團體決定調

整壁畫的色調後有否再次諮詢大坑坊眾福利會、當區區議員及附近的

持份者； 
(ii) 以往項目在展期結束後亦會搬走在公園作爲藝術裝置的傢俬，不會隨

便掉棄在公園，故此不能接受獲區議會支持的項目在完成展期後未有

跟進，而待作品自行淡化消失。她要求團體還原展期已完結的牆身及

地面，以免令市民誤會獲區議會支持的項目在未有適當地保養及處

理； 
(iii) 有委員提及修頓球場的壁畫為香港藝術中心主辦，文化及康體事務委

員會協辦的《漫遊城市-灣仔》項目，她在項目開展前亦曾與藝術中心

及當區區議員實地視察及檢視項目細節； 
(iv) 團體在上一階段位於大坑及大佛口兩個項目的處理手法有所不同，因

議員及當區持份者希望保留原有的壁畫而決定取消擬定於大佛口的

項目，而大坑的項目則因而引起傳媒的報導，當中提及香港設計中心

因負責項目的同事離職而未有及時與議員作聯繫跟進。她請團體進一

步澄清及還原事件。 
 

16. 林美華女士的回應如下- 
(i) 團體會按委員的建議，在落實最終場地作品細節前再諮詢當區區議員

及持份者的意見，從經驗中學習； 
(ii) 在灣仔地鐵站對出電車站位置塗畫在地上的 AR 貼紙因途人踐踏而變

得較爲模糊，在作品的展期完結後已經清除該貼紙，其他在牆身上的

作品則有其他處理方法；  
(iii) 就大坑的項目，香港設計中心提供了該藝術家的背景資料及其作品集

供楊雪盈議員參考。當時楊雪盈議員表示該藝術家並不合適而並非該

藝術家的設計不合適，同時詢問團體可否提供其他藝術家以供選擇。

香港設計中心表示會考慮及稍後與議員聯繫跟進。另外，香港設計中

心亦與大坑坊眾福利會的陳德輝先生聯繫，而陳德輝先生則表示屬意

火龍壁畫的設計師。團體考慮到大坑福利會外牆的位置鄰近民居，而

該藝術家的作品一貫以鮮艷色彩爲主，建議藝術家以較淡的色調繪畫

壁畫，故此火龍壁畫的背景呈黑色，寓意大坑夜舞火龍的文化，壁畫

亦因爲加入藝術創作元素而未有寫實地繪畫插香的火龍。隨後團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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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與場主及其他支持的持份者溝通後製作出該壁畫。香港設計中心在收

到市民投訴後立即追溯事件，發現因項目團隊中負責跟進及聯絡的同

事離職並交由其他同事跟進，因而出現溝通上的誤會，故此一直未有

發出原訂草擬了回覆楊雪盈議員的信件，向楊議員匯報有關跟進工

作，告知因諮詢了大坑坊眾福利會陳德輝先生及附近居民的意見，故

此最終決定維持原訂計劃，並再次諮詢她的建議。 
 

17. 主席續有以下意見- 
(i) 因「設計#香港地」第一階段的項目已經完結，她請香港設計中心跟

進完成展覽期後於地上及牆身的貼紙及繪畫，並要求團體還原或提供

其他處理方案供委員會討論及考慮； 
(ii) 團體在收到關於大坑火龍壁畫的投訴後未有及時通知委員會，而是待

楊雪盈議員處理居民投訴及媒體報導後才知悉事件。她提醒團體，當

社區持份者有不同意見時，應盡早與委員會商議可行的處理方法，亦

希望民政處人員可以就項目每階段作出跟進及給予意見。她明白過往

未有接觸社區的團體在處理公衆諮詢的過程中會遇到一定困難，希望

「設計#香港地」往後的項目能汲取第一階段的經驗，適當地處理大

型社區項目。 
 

18. 何慧怡女士補充指，感謝灣仔區議會對項目的支持，因爲「設計#香港地」

為新舉辦的項目，希望往後可以做好。項目爲期三年，將於 2021 年年初完結，

團體會視乎繪畫的牆身情況來決定還原方案，亦會與有關部門磋商，及與各持

份者加强溝通及諮詢。 
 
19. 主席表示，團體需要就個別項目與場地業主跟進及磋商是否需要還原已完

成展期的壁畫，並向區議會交代。以往有團體在活動完結後向委員會成功申請

將修頓遊樂場的壁畫延期保留，她詢問康文署會如何處理於署方管理場地内已

完成展期的作品，例如即將於維多利亞公園展出的「設計#香港地」項目。 
 
20. 康文署林燕華女士回應指，獲批的使用者須遵照有關場地的使用條件，在

展覽期完結後還原場地至原來的狀態。 
 
21. 主席表示，以往灣仔區内的項目在完結後同樣需要還原，例如屬地區小型

工程的奧運橋亦需要定期重髹油漆。她詢問署方有沒有在其他區的案例可供委

員參考。 
 
22. 康文署林燕華女士補充指，她暫未有其他區的資料，而灣仔區康文署的場

地並未出現相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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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表示，如其他區沒有允許個別項目不還原的案例，團體需向委員會匯

報如何處理上述項目的還原問題。 
 
24. 有委員表示，於修頓球場的壁畫狀況良好及受市民支持，她建議康文署考

慮在該作品的展期完結後作出較爲彈性的處理。  
 
25. 主席表示，委員會曾於會議上通過延長保留修頓球場壁畫的申請，而其他

在政府場地展覽的作品大部分都需要還原。她提醒團體在決定是否保留壁畫時

需諮詢有關的持份者，及考慮保險及版權等的限制，亦有責任確保展示的藝術

作品狀態良好，以保障藝術創作者及參與單位。同時，她要求香港設計中心向

委員會提交補充資料以匯報上述項目的還原情況。 
 
第 4 項：灣仔區議會撥款申請 

(a) 漂書 2020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6/2019 號)  

 
26. 聖雅各福群會代表戴維思先生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  
 
27. 主席表示，過往灣仔區内曾舉辦不同形式的漂書活動，包括與青年廣場合

作以音樂劇為主題，並放置漂書車於行人專用區，亦有其他漂書活動放置漂書

箱及書架於區内不同位置。聖雅各福群會亦曾參與灣仔區議會舉辦的漂書活

動，她詢問團體是次活動會否加入場地合作夥伴的參與，或是以工作坊、嘉年

華、入校及住宅區的巡禮為主。以往曾有委員詢問爲何漂書活動需要舉辦嘉年

華，過往的合作夥伴均認爲以書籍為主題的嘉年華形式可以加强活動宣傳及推

動閲讀風氣，她詢問上述活動的嘉年華與以往的有否不同。 
 
28. 戴維思先生回應指，以往在灣仔區舉辦的漂書活動以放置漂書架及單次性

的活動形式爲主。在與學校磋商的過程中，發現青少年對漂書文化並未有很深

入的認識，故此嘗試聯絡及諮詢不同學校的意見，而部分校方均建議漂書活動

可以入校一段短的時間，所以暫定到校進行三日的漂書及體驗活動，例如在星

期五進行第一日的活動，及透過作家分享會或工作坊吸引同學參與。部分學校

老師表示希望邀請現時受年輕人歡迎的作家作演講，例如《Q 版特工》的作家

梁科慶，亦有學校老師建議邀請插畫師，令同學透過活動瞭解漂書及閲讀文化，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項 
(元) 

建議撥款金

額(元) 

66/2019 漂書 2020 聖雅各福群會 90,850 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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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培養閲讀興趣。因勵德邨及聖雅各福群會藍屋為聖雅各福群會扎根的地方，

同時亦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氣息，除了作爲漂書巡迴活動及文青體驗的場地外，

可以强調歷史元素，希望可以尋找相關歷史文化背景的作者與當區的長者作分

享。同時，因銅鑼灣區的人流較多，故此希望透過嘉年華形式及作家分享的環

節加强推廣，令更多社區人士認識漂書活動。  
 
29.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30. 主席表示，委員可先討論是否支持其撥款申請，但由於活動擬於明年 1 月

到 3 月舉行，將在下屆區議會的任期內，故其合辦申請須經由新一屆委員會通

過才作實。 
 
31.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上述撥款申請及其申請的豁免事項，並同意建議下

屆委員會與團體合辦是項活動。 
 
（會後補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本年九月五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撥款申請，

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65/2019 號文件。） 
 

 
(b)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5/2019 號)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項 

(元) 
建議撥款金額

(元) 
65/2019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

蹈比賽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

育會有限公司 
66,331 66,331 

 
32.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會長蒲鳳屏女士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  
 
33. 主席詢問活動門票分發安排的詳情。同時，有見香港舞蹈總會為活動提供

比賽評判，她詢問活動是否達到全港性比賽的水準。 
 
34. 蒲鳳屏女士回應指，活動門票分發安排會與往年相同，派發給居民、長者、

青少年、學生，亦有不同地區的市民參與活動。 
 
35. 主席續詢問活動是否以灣仔區居民參與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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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蒲鳳屏女士回應指，活動是以灣仔區居民爲主，如居民報名後仍有空缺，

將會考慮其他區的參加者。 
 
37.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38. 康文署吳金艷女士補充指，作爲協辦機構，署方會與主辦團體溝通並了解

活動的詳細安排，主辦團體亦有派發門券予灣仔區内體育會、長者及青少年中

心供市民免費欣賞。  
 
39. 有委員表示，明白活動已經舉辦多年，並强調申請灣仔區議會撥款的活動

計劃的主要服務對象須為灣仔區居民。 
 
40. 主席表示，因為每年活動的參加者水準都很高，剛才的提問是希望得知活

動的水準是否已達到全港性比賽的水平。 
 
41. 康文署吳金艷女士補充指，灣仔區舞蹈比賽有不同組別的比賽項目，包括

現代舞、東方舞及幼童舞等。過往參加者當中有曾達到國際水平及曾參與國際

舞蹈比賽人士，亦有學生及一般市民參與活動。活動主要優先讓灣仔區居民參

與，但如果參賽組別有餘額，會開放讓其他地區的人士參加。現時的灣仔區舞

蹈比賽沒有以參加者過往比賽成績作為參賽的考慮，就各委員的意見，署方樂

意與主辦機構檢視參加者的水平及改善目前的安排。  
 
42. 主席表示，希望可以繼續檢視區内體育藝術培訓的活動成效，以有效地推

動社區體育普及化。 
 
43. 秘書補充，上述活動擬於明年 1 月 5 日舉行，並於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就

活動進行宣傳。凡落入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但早前已審批的活動，會按民政事

務總署的指引處理，區議會只能擔當贊助角色，而區議會、委員會及其工作小

組均不能擔當合辦或協辦角色。 
 
44.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上述撥款申請。 
 
（會後補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本年九月五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撥款申請，

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66/2019 號文件。） 
 
（謝偉俊議員及鄧小梅委員於三時三十分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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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邀請委員會作支持機構 

(a)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光譜」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67/2019 號)  
 

45. 香港設計中心高級項目經理陳啟儀女士向委員介紹文件。 

 
（龐朝輝委員於三時四十五分離席。） 
 
46. 主席表示，由於活動擬於本年 7 月至明年 4 月舉行，惟根據《區議會條例》，

為進行區議會選舉，各區區議會由提名期開始均暫停運作，直至下屆區議會任

期開始前一天為止。委員可先討論並考慮是否支持作為活動由本年 7 月至 10 月

3 日的支持機構，而在下屆區議會任期內舉行的活動，其申請須經由新一屆委員

會通過作為支持機構才作實。有見團體要求委員會協助發放上述活動的資訊，

她表示以往委員會並未有直接協助活動作宣傳，但如委員會同意成爲活動的支

持機構，民政處可提供灣仔區内社團、學校及法團等持份者名單供團體參考及

宣傳活動。 
 
（林偉文議員於四時正離席。） 
 
47. 由於有委員先後因事離席，會議已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主席根據灣 仔區

議會常規第 12 條(2)，於下午四時正指示秘書召喚缺席的委員出席。 
 
48. 由於秘書在聯絡所有缺席的委員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主席於下午

四時十五分宣布休會。  
 
（會後補註：秘書處得主席同意，於二○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

議決議程第 5 項「邀請委員會作支持機構：香港設計中心「設計

光譜」」的申請，及備悉議程第 6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

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第 7 項「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雙月匯報」、第 8 項「第

七屆全港運動會進展報告」、第 9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淘藝灣

仔―社區演藝計劃的情況匯報」、第 10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

仔區表演藝術活動的情況匯報」、第 11 項「2019/2020 年度文化

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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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項 下次會議日期 

 
49. 下次會議將於二○一九年十月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後補註：由於原訂於二○一九年十月三日舉行的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第

二十四次會議沒有收到任何討論事項，故委員會同意取消上述會

議。）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九年九月 

 
 
 
 
 
 

 

 

 

 

 

 

 

 

 

會議記錄於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正式通過。 
 
 
 
 

 


